
（上接第七版）

（四）检阅结束

空中梯队末尾通过受阅点 2 公里后

或者拉彩烟、打红外弹等动作结束后，空

中阅兵结束，各编队由退出点沿预定航

线返航着陆。

结合海上阅兵进行空中阅兵时，飞

机（直升机）以与受阅舰艇相同的航向和

预定的队形、高度、顺序，从舰艇编队上

空通过，接受检阅。

第七章 仪 式

第七十四条 基本规范

仪式是队列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军

队正规化的重要体现。仪式的组织实

施，遵守下列规定：

（一）仪式的程序应当紧凑流畅，现

场设置应当与仪式主题协调一致；

（二）仪式的场地应当便于部队集

中，如受天气、环境等条件限制，可以因

地制宜；

（三）举行仪式应当在显著、恰当位置

张挂仪式会标，会标用语应当规范、简洁；

（四）参加仪式人员的着装应当符合

仪式主题，由举行仪式的单位依据《中国

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有关要求确定；

（五）举行仪式应当按照规定奏唱曲

目，奏唱国歌、军歌、军种军歌等曲目时，

全体人员起立并立正，随乐曲或者指挥

高声齐唱；

（六）仪式中的讲话、发言应当主题

鲜明、言简意赅，通常不超过 5 分钟；

（七）举行仪式的单位应当根据仪式

的性质、目的，明确任务分工，加强协调

配合。

第七十五条 升国旗仪式

军队单位在节日、纪念日或者组织

重要活动时，可以举行升国旗仪式。

举行升国旗仪式，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升国旗，奏唱国歌；

（三）向国旗敬礼；

（四）仪式结束。

升国旗仪式开始前，主持人向首长

报告，待首长指示后，宣布仪式开始，司

号员吹《升旗号》；号声完毕，掌旗员扛旗，

护旗兵位于掌旗员两侧，正步或者齐步行

进至旗杆下，掌旗员将国旗交给护旗兵，

协力将国旗套（挂）在旗杆绳上并固紧；国

歌奏响的同时，升国旗；升国旗时，掌旗

员将国旗抛展开，由护旗兵协力将旗升

至旗杆顶；听到“向国旗——敬礼——”

的口令后，在场军人行举手礼（不便于行

举手礼的，行注目礼），注视国旗上升至

旗杆顶；国歌毕，听到“礼毕”的口令后，

全体人员礼毕；升国旗仪式结束时，主持

人向首长报告，待首长指示后，命令部队

按照规定的顺序、路线带回。

降旗时，司号员吹《降旗号》，掌旗

员、护旗兵按照本条令第五十四条规定

的动作要领执行。

第七十六条 誓师大会仪式

旅级以上单位执行作战或者其他重

大任务前，可以举行誓师大会仪式。

举行誓师大会仪式，通常按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宣布命令；

（四）任务部队代表讲话；

（五）其他代表致辞；

（六）首长讲话；

（七）集体宣誓；

（八）奏唱军歌；

（九）仪式结束。

仪式现场可以悬挂军徽或者军兵种

特色标识、战斗标语，插荣誉旗帜等。

司号员吹《出征号》，主持人宣布仪

式开始。宣布命令，以宣布任务命令指

示为主，也可以结合实际需要同时宣布

表彰奖励命令；任务部队代表讲话，可以

宣读决心书，也可以宣读挑战书、应战

书。举行誓师大会仪式，可以视情邀请

地方领导、官兵家属参加、致辞。集体宣

誓时，由一名领誓人在队前逐句领读誓

词，其他人高声复诵。

团级以下单位举行誓师大会仪式，

可以根据实际简化程序。

第七十七条 码头送行、迎接任务

舰艇仪式

舰艇执行海上护航、出国访问、联合

军演、援外活动等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

任务时，可以举行码头送行、迎接任务舰

艇仪式。

举行码头送行任务舰艇仪式，通常

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地方领导致辞；

（四）部队首长讲话；

（五）奏唱军歌；

（六）向首长请示启航；

（七）舰艇离码头；

（八）仪式结束。

仪式开始前，任务舰艇组织舰员分

区列队；在码头面向舰艇设站席主席台

和任务官兵亲属、送行官兵、军乐队就位

区，送行首长和军地领导以及编队指挥

员或者舰长、政治委员在主席台就位；军

乐队奏《仪式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始；

向首长请示启航后，奏《欢送进行曲》。

举行码头迎接任务舰艇仪式，通常

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仪式准备；

（二）奏《欢迎进行曲》；

（三）向首长报告返航；

（四）向编队指挥员或者舰长、政治

委员献花；

（五）仪式正式开始；

（六）奏唱国歌；

（七）地方领导致辞；

（八）部队首长讲话；

（九）奏唱军歌；

（十）仪式结束。

仪式开始前，任务舰艇组织舰员分

区列队；任务舰艇驶近码头时，军乐队奏

《欢迎进行曲》；分区列队舰员和码头欢

迎人员听令挥手致意，舰艇带上第一根

系缆时停止挥手；向首长报告返航后，奏

《人民军队忠于党》，编队指挥员或者舰

长、政治委员接受献花；奏《仪式曲》，主

持人宣布仪式开始。

第七十八条 凯旋仪式

部队圆满完成作战任务或者其他重

大军事任务归建时，可以举行凯旋仪式。

举行凯旋仪式，通常按照下列程序

进行：

（一）仪式准备；

（二）奏《欢迎进行曲》；

（三）任务部队指挥员向首长报告；

（四）向任务部队代表献花；

（五）仪式正式开始；

（六）奏唱国歌；

（七）地方领导致辞；

（八）部队首长讲话；

（九）奏唱军歌；

（十）仪式结束。

凯旋仪式通常在部队驻地的车站、机

场、码头等场所举行。仪式现场可以在适

当位置设置“凯旋门”（标兵持枪分列于

“凯旋门”前两侧，欢迎队伍分列于“凯旋

门”后两侧）。司号员吹《凯旋号》，任务部

队指挥员向首长报告。向任务部队代表

献花时，通常安排地方群众代表献花。

第七十九条 授装仪式

授装仪式，通常由旅、团级单位组织

实施。

举行授装仪式，通常按照下列程序

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军歌；

（三）宣读授装命令；

（四）授装、接装；

（五）宣读接装誓词；

（六）首长讲话；

（七）仪式结束。

授装仪式应当列队举行。播放《仪式

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始。授装首长宣布

授装命令后，播放《荣誉曲》，接装首长出列

至授装首长前适当位置，向授装首长行举

手礼；授装首长将授装证书授予接装首长；

接装首长双手接授装证书，向后转，向接装

部队列队人员展示证书后入列。接装时，

接装部队指定装备战斗编组，列队行进至

新列装装备前适当位置，成一列横队立正；

待接装首长下达“接装”口令时，装备战斗

编组分别进入装备各战位，编组人员按照

本条令第六十五条相关规定就位。

授枪时，应当举行授枪仪式。授枪仪

式通常以连为单位组织，参照授装仪式的

程序实施。授枪、接枪时，授枪首长呼点

被授枪人员姓名，被授枪人员答“到”并出

列至授枪首长前适当位置，向授枪首长行

举手礼；授枪首长将枪授予被授枪人员，

并高声呼点被授枪人员姓名、枪支型号和

编号；被授枪人员双手接枪，携枪成立正

姿势，听到“入列”的口令后入列。

舰艇、飞机、导弹等大型装备授装仪

式由军兵种规定。

第八十条 舰艇入列、退役仪式

舰艇入列、退役仪式，由旅级以上单

位组织实施，通常在舰艇停泊的码头举

行，也可以在舰艇甲板、机库举行。

举行舰艇入列仪式，通常按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升国旗，奏唱国歌；

（三）宣布入列命令；

（四）授予军旗；

（五）部队首长讲话；

（六）授旗首长讲话；

（七）奏唱军歌；

（八）仪式结束。

仪式开始前，按照规定在舰艇甲板适

当位置设舰艇仪仗队，必要时设码头军乐

队，码头参加仪式的人员在指定区域就

位。播放《仪式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

始。不具备码头升国旗条件的，可以只奏

唱国歌；仪式开始前将国旗系在主桅旗绳

上，待授旗后由舰艇组织升国旗（不奏国

歌）。如安排宣读贺电、贺信，在部队首长

讲话之前进行。邀请驻地政府、舰艇命名

城市、有关单位领导参加仪式时，如安排

互赠纪念品，在授旗之后进行；如安排致

辞，在授旗首长讲话之前进行。

举行舰艇退役仪式，通常按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宣读舰艇退役命令；

（四）退役舰艇首长讲话；

（五）首长讲话；

（六）移交军旗；

（七）奏唱军歌；

（八）仪式结束。

举行舰艇退役仪式当日的升旗时间，

组织隆重升国旗。仪式开始前，参加仪式

的人员按照规定位置就位；首长登舰时，

执行相应等级的迎接首长舰艇礼仪。播

放《仪式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始。

多艘舰艇同时举行入列、退役仪式，

参照本条规定执行。

第八十一条 组建仪式

团级以上单位举行组建仪式，通常

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宣读组建命令；

（四）授予军旗；

（五）组建单位首长讲话；

（六）授旗首长讲话；

（七）奏唱军歌；

（八）仪式结束。

播放《仪式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

始。授予军旗时，根据实际可以组织迎军

旗、送军旗，按照本条令第五十六条、第五

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执行。邀请地

方政府、有关单位领导参加仪式时，如安

排互赠纪念品，在授旗之后进行；如安排

致辞，在授旗首长讲话之前进行。

中央军委组织的组建仪式，按照有

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二条 转隶交接仪式

军队建制单位改变领导管理关系

时，可以举行转隶交接仪式，由移交、接

收单位的共同上级机关或者其授权的机

关（监交方）组织实施。

举行转隶交接仪式，通常按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军歌；

（三）宣读转隶命令；

（四）交接文书签字；

（五）转隶单位首长讲话；

（六）移交单位首长讲话；

（七）接收单位首长讲话；

（八）上级首长讲话；

（九）奏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十）仪式结束。

播放《仪式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

始。交接文书签字时，移交单位、接收单

位、监交方代表向主席台首长敬礼后，在

签字席就座签字（监交方位中间，移交单

位位监交方左侧，接收单位位监交方右

侧）；签字完毕后起立，三方相互敬礼、交

换移交文书，面向主席台首长敬礼后，离

开签字席，回到原座位。

第八十三条 晋升（授予）军衔仪式

举行晋升（授予）军衔仪式，通常按

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宣读晋升（授予）军衔命令；

（四）颁发晋升（授予）军衔命令状；

（五）更换（佩戴）军衔标志服饰；

（六）奏唱军歌；

（七）仪式结束。

播放《仪式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

始。颁发晋升（授予）军衔命令状时，播放

《人民军队忠于党》，首长齐步行进至主席台

前方中间位置站立，晋升（授予）军衔人员依

次齐步行进至首长面前，向首长行举手礼，

首长还礼后，与晋升（授予）军衔人员握手，

向晋升（授予）军衔人员颁发晋升（授予）军

衔命令状，晋升（授予）军衔人员双手接过命

令状后，成立正姿势（左手持命令状，自然下

垂），再次向首长行举手礼，首长还礼后，再

次与晋升（授予）军衔人员握手，并与晋升

（授予）军衔人员（站在首长左侧，右手掌心

向上、四指扶命令状成立正姿势，命令状正

面朝前）合影留念。晋升（授予）军衔人员自

行齐步行进至会场外更换军衔标志服饰，首

长返回主席台。晋升（授予）军衔人员更换

（佩戴）军衔标志服饰后，播放《荣誉曲》，晋

升（授予）军衔人员集体返回会场，齐步行进

至主席台前，分别向位主席台的领导和主席

台下与会人员行举手礼，尔后统一向左（右）

转，齐步回到原位。仪式结束后，首长与晋

升（授予）军衔人员集体合影留念。

举行晋升（授予）军衔仪式，可以邀

请军人亲属参加。

晋升（授予）军衔仪式与宣布命令会

议一并举行时，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四条 首次单飞、停飞仪式

飞行学员符合首次单飞条件的，可

以举行首次单飞仪式，通常由飞行院校

组织实施。达到飞行最高年龄或者有突

出贡献的飞行人员停飞时，可以举行停

飞仪式，通常由旅、团级单位组织实施。

举行首次单飞仪式，通常按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军歌；

（三）颁发首次单飞证书；

（四）向首次单飞人员献花；

（五）首次单飞人员代表讲话；

（六）飞行教官代表讲话；

（七）首长讲话；

（八）奏唱军种军歌；

（九）仪式结束。

播放《仪式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

始。举行首次单飞仪式，可以邀请首次

单飞人员的亲属参加。首次单飞证书，

由军兵种统一制作。

举行停飞仪式，通常按照下列程序

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军歌；

（三）宣读停飞命令；

（四）停飞人员向战机告别；

（五）向停飞人员献花；

（六）停飞人员代表讲话；

（七）首长讲话；

（八）奏唱军种军歌；

（九）仪式结束。

播放《仪式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

始。宣读停飞命令后，停飞人员通常先

向战机敬礼告别，再向在飞人员移交飞

行头盔，然后接受献花（可以安排停飞人

员的亲属或者所在单位同事献花）。

第八十五条 开学、毕业典礼仪式

军队院校在每学年开学时，应当举

行开学典礼仪式；在学员毕业时，应当举

行毕业典礼仪式。开学、毕业典礼仪式

通常在室内举行，也可以在广场、操场等

室外举行。

举行开学典礼仪式，通常按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学员代表发言；

（四）教员（教官）代表发言；

（五）首长讲话；

（六）奏唱军歌；

（七）仪式结束。

播放《仪式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

始。举行有新入学生长军官学员参加的

开学典礼仪式时，在学员代表发言后、教

员（教官）代表发言前，可以安排一名新

学员家长代表发言。在广场、操场等室

外举行开学典礼仪式时，可以在仪式开

始后组织升国旗。

举行毕业典礼仪式，通常按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宣读命令、决定、通知等；

（四）颁发证书；

（五）授予学位；

（六）学员代表发言；

（七）教员（教官）代表发言；

（八）首长讲话；

（九）奏唱军歌；

（十）仪式结束。

授予学位，可以与毕业典礼一并举

行。播放《仪式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

始。宣读命令、决定、通知等，通常宣读

毕业命令、授予学位决定、定职定衔通

知、奖励通令等。颁发证书，可以先颁发

优秀学员证书，再颁发毕业证书；人数较

多时，可以颁发给学员代表。研究生学

员 授 予 学 位 ，通 常 与 毕 业 典 礼 一 并 举

行。学员在现场组织者的指挥下，齐步

行进至主席台适当位置，由院（校）主要

领导或者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逐

个颁授学位证书。

军队院校学员结业时间与毕业时间

一致的，结业典礼可以与毕业典礼一并

举行。结业典礼与毕业典礼一并举行

时，通常不组织授予学位。单独组织授

予学位或者单独组织结业典礼，参照本

条有关规定执行。

军委领导，军兵种、军委直属单位主

要领导出席毕业典礼仪式，可以结合实

际组织实施。

举行开学、毕业典礼仪式，可以邀请

学员亲属参加。

其他担负培训任务的单位举行开学、

毕业典礼仪式，参照本条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六条 军人退役仪式

举行军人退役仪式，通常按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迎军旗；

（四）宣读军人退役命令；

（五）退役军人代表讲话；

（六）首长讲话；

（七）退役军人宣誓、向军旗告别；

（八）送军旗；

（九）奏唱军歌；

（十）仪式结束。

士兵退役仪式，通常以连（营、旅）

为单位组织实施。军官退役仪式，由团

级 以 上 单 位 根 据 本 单 位 情 况 组 织 实

施。播放《仪式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

始。组织迎军旗、送军旗，按照本条令

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不 具 备 条 件 的 单 位 ，可 以 不 组 织 迎 军

旗、送军旗。向军旗告别时，所有退役

军人向军旗敬礼；没有授予军旗的单位

可以使用军徽。

第八十七条 功勋荣誉表彰颁授仪式

举行功勋荣誉表彰颁授仪式，通常

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宣读功勋荣誉表彰命令、通令、

通报、决定；

（四）颁发荣誉标识；

（五）奏唱军歌；

（六）仪式结束。

播放《荣誉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

始。颁发荣誉标识时，获得功勋荣誉表

彰的人员或者单位代表齐步行进至主席

台适当位置，转向首长成立正姿势，行举

手礼；首长还礼后，双手将荣誉标识颁发

给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人员或者单位代

表；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人员或者单位

代表双手接过荣誉标识，成立正姿势行

举手礼（左手持荣誉标识，自然下垂）或

者注目礼（双手掌心向上，四指扶荣誉标

识，小臂向前端平，荣誉标识正面朝前）；

待首长还礼后，向后转，面向主席台下方

参加仪式人员行举手礼或者注目礼，尔

后 统 一 向 左（右）转 ，齐 步 返 回 指 定 位

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人员或者单位

代表较多时，可以列队分批次颁授。举

行功勋荣誉表彰颁授仪式，可以邀请获

得功勋荣誉表彰人员的亲属参加。

第八十八条 建军节庆祝仪式

团级以上单位可以举行建军节庆祝

仪式。

举行建军节庆祝仪式，通常按照下

列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唱国歌；

（三）迎军旗；

（四）集体宣誓；

（五）首长讲话；

（六）送军旗；

（七）奏唱军歌；

（八）仪式结束。

播放《仪式曲》，主持人宣布仪式开

始。组织迎军旗、送军旗，按照本条令第

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执行。集

体宣誓时，可以重温军人誓词。

举行建军节庆祝仪式，可以邀请地方

单位代表参加；仪式结束后，可以视情组织

装备展示、参观军史馆、慰问演出等活动。

军兵种成立纪念日庆祝仪式的组织

实施，参照本条规定执行。

第八十九条 纪念仪式

举行纪念仪式，通常按照下列程序

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礼兵就位；

（三）奏唱国歌；

（四）敬献花篮；

（五）开展主题活动；

（六）行鸣枪礼；

（七）仪式结束。

纪念仪式通常在纪念广场、烈士陵园

等场所举行。敬献花篮时，奏《献花曲》，

抬花篮礼兵抬起花篮礼步行至规定的位

置，摆放花篮并在适当位置成立正姿势。

开展主题活动时，应当按照纪念仪式的主

题和要求，组织致敬、宣誓、演讲等。

鸣枪礼的组织实施，按照本条令第

九十三条的规定执行。

第九十条 迎接烈士仪式

举行迎接烈士仪式，通常按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整理棺椁；

（三）奏国歌；

（四）向烈士敬献花环；

（五）向烈士三鞠躬；

（六）首长讲话；

（七）起灵；

（八）仪式结束。

仪式开始前，参加仪式的人员按照

规定位置就位。仪式开始时，标兵就位，

成挂枪立正姿势，礼兵齐步或者跑步行

进至指定位置，奏《思念曲》；向烈士敬献

花环时，花环置于棺椁前端；起灵时，奏

《思念曲》，全体人员按照统一口令向烈

士敬礼，烈士灵柩登车后，礼毕。

第九十一条 军人葬礼仪式

团级以上单位可以为参战、参训和

执行其他重大军事任务牺牲的军人，举

行军人葬礼仪式。

举行军人葬礼仪式，通常按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奏国歌；

（三）向牺牲军人默哀一分钟；

（四）致悼词；

（五）向牺牲军人三鞠躬；

（六）行鸣枪礼；

（七）安葬；

（八）仪式结束。

参加仪式的人员按照规定着装，白花

等哀悼标志佩戴于左胸适当位置（勋表下

方）。仪式开始前，礼兵在规定位置就

位。主持人宣布仪式开始，司号员吹《哀

悼号》。听到“默哀”或者“鞠躬”的口令，

参加仪式的人员脱帽低头静默或者行鞠

躬礼。

牺牲军人棺椁覆盖国旗。

第九十二条 迎外仪仗仪式

举行迎外仪仗仪式，通常按照下列

程序进行：

（一）仪式开始；

（二）军乐队、红旗队、仪仗队依次入场；

（三）主宾入场；

（四）奏国歌；

（五）仪仗队执行队长向主宾报告；

（六）主宾在我方领导陪同下检阅仪

仗队；

（七）分列式；

（八）主宾离场；

（九）仪仗队、红旗队、军乐队依次离场；

（十）仪式结束。

根据任务需要和场地条件，可以不

设红旗队，也可以不组织分列式。

仪仗队入场后，执行队长位于仪仗队

中央正前方，面向检阅台，成立正姿势。

主宾和我方领导行至检阅台，军乐队奏国

歌。军乐队奏国歌完毕，执行队长下达

“向右看——敬礼”的口令，仪仗队队员行

举枪礼，分队长行举刀礼（举刀时，右手取

捷径迅速将刀举到身前，刀锋向左，刀身

垂直于地面，右手与下颌同高，距离下颌

15厘米；左手握刀鞘，右臂自然撑起成举

刀立正姿势；同时行注目礼），护旗兵行注

目礼；执行队长向主宾和我方领导行举刀

礼后报告。检阅时，军乐队奏《检阅进行

曲》，仪仗队队员目迎目送主宾，执行队长

在我方领导右后方 2—3 米处陪同检阅。

检阅完毕，执行队长返回指挥位置；当主

宾向执行队长施礼时，还举刀礼。分列式

开始时，军乐队奏《分列式进行曲》，仪仗

队在执行队长指挥下正步行进接受检阅。

举行迎外仪仗仪式的场所，仪仗队、

红旗队的编成等，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按照外事任务规格要求，迎外仪仗仪

式中需要鸣放礼炮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十三条 鸣枪礼的组织实施

鸣枪礼通常由团级以上单位结合实

际 组 织 实 施 。 鸣 枪 礼 兵 数 量 通 常 为

12—50 人，具体人数、队形根据环境和

场地等情况确定；枪械、弹药应当使用所

在部队配发的自动步枪和空包弹，动用

前履行规定的审批手续。

鸣枪礼主要包括以下步骤：鸣枪礼兵

双手持自动步枪成挂枪立正姿势（不使用

背带，左手握护木或者护手、护盖）列队。

指挥员下达“举枪”的口令后，鸣枪礼兵左

脚顺脚尖方向向前 1 步，举枪约 45 度，枪

口向左约 30 度，打开保险。指挥员逐次

下达“预备——放”的口令，鸣枪礼兵依口

令以单发形式击发，集体鸣枪 12次（军人

葬礼仪式鸣枪 3 次）。鸣枪完毕后，指挥

员下达“收枪”的口令，鸣枪礼兵关保险，

收脚的同时收枪，成挂枪立正姿势。

第九十四条 本章规定的仪式需要

司号员吹号的，未编配司号员的单位可

以不吹号。

第九十五条 其 他 仪 式 的 组 织 实

施，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九十六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适用本条令。

第九十七条 军队文职人员的队列

生活，参照本条令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十八条 战时，部队指挥员可

以根据作战需要，对本条令规定的队列

生活有关事项进行调整。

第九十九条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

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队列动作

（口令）可以作出适当调整。

第一百条 本条令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2018 年 4 月 4 日中央军委发

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

同时废止。

附件一 队列口令的分类、下达的

基本要领和呼号的节奏

一、口令分类

口令，是队列训练和日常列队时指

挥员下达的口头命令。根据下达方法的

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1.短促口令。其特点是：只有动令，

不论几个字，中间不拖音、不停顿，通常

按照音节（字数）平均分配时间，有时最

后 一 个 字 稍 长 ，发 音 短 促 有 力 。 如 ：

“停”、“报数”、“放背包”、“验枪完毕”等。

2. 断续口令。其特点是：预令和动

令之间有停顿（微歇）。如：“第×名，出

列”等。

3. 连续口令。其特点是：预令的拖

音 与 动 令 相 连 ，有 时 预 令 与 动 令 之 间

有 微 歇 。 预 令 拖 音 稍 长 ，其 长 短 视 部

队（分 队）大 小 而 定 ；动 令 短 促 有 力 。

如 ：“立——定”、“向右——转”等。有

的口令，预令和动令都有拖音。如：“向

军旗——敬礼——”等。

4.复合口令。兼有断续口令和连续

口令的特点。如：“以×××为准，向中

看——齐”、“右后转弯，齐步——走”等。

二、下达口令的基本要领

1. 发 音 部 位 要 正 确 。 下 达 口 令 用

胸音或者腹音。胸音（即胸膈膜音）多

用于下达短促口令；腹音（即由小腹向

上 提 气 的 丹 田 音）多 用 于 下 达 带 拖 音

的口令。

2. 掌 握 好 音 节 。 下 达 口 令 要 有 节

拍，预令、动令和微歇有明显的节奏，使

队列人员能够听得清晰。

3.注意音色，音量不要平均分配。下

达口令通常起音要低，由低向高拔音。

如：“向右看——齐”，“齐”字发音要高。

4.突出主音。下达口令时，把重点字

的音量加大。如：“向后——转”要突出

“后”字，“向前×步——走”要突出数字。

三、呼号的节奏（2/4 拍）

︳一 0 ︳二 0 ︳三 0 ︳四 0 ︳

︳一 二 ︳三 0 ︳四 0 ︳ 0 0 ︳

︳一 二 ︳ 0 0 ︳三 四 ︳ 0 0 ︳

︳一 0 ︳二 0 ︳三 四 ︳ 0 0 ︳

附件二 队列指挥位置示例（略）

附件三 标兵旗的规格（略）

附件四 符号说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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